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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或疾病發生 

無法自行至健康中心者 可自行至健康中心者

由目擊者通知健康中心，由學

校護理人員進行評估、處理

由目擊者陪同至健康中心 

由學校護理人員進行評估 

於健康中心休息觀察 連絡 119 救護系統、校安中心 

由校安中心或安排一至二位同學陪

同送醫救治，並通知家長或緊急聯

絡人及導師（必要時由學校護理人

員隨救護車陪同送醫） 

護送就醫人員請

於一小時內以電

話回報處理狀況

治療 取藥 需留院觀察

返家或回學 

校繼續上課 

依嚴重程度

循行政管道

向主管呈報 

學校護理人員記錄就診資料並建檔以

便追蹤輔導及給予相關衛生教育指導 

情況未緩解 返回上課 

備註： 

校安中心電話：0928483123 

健康中心電話：06-9264115 轉 1252 

生活輔導組組長：06-9264115 轉 1221 


